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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憲法第十條規定：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
 由。」

本條所規範者，乃是「居住自由」與「遷徙
 自由」兩項人民憲法上的基本權利。前者是
 屬於「隱私權」的範圍，主要在防止國家任
 意的干預人民居住之自由；後者則屬於個人
 活動的自由，使人民不只可以在國內自由活
 動，亦可有出國及返國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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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居住自由係指人民在其居所內，有權享有安
 寧居住的空間，國家不得非法的侵入。國家
 亦不得對於人民居所的決定，課予不必要的
 負擔，釋字第452號理由書即指出：「人民

 有居住之自由，乃指人民有選擇其住所之自
 主權。」「居住」的概念相當廣泛，不僅僅
 是包含居所而已，更及於旅館、帳篷、車庫
 或營業處所等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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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刑事搜索
為了遂行刑事追訴的目的，司法警察機關有

 權經由一定的程序，對於居所進行搜索。我
 國憲法雖然沒有對搜索程序予以明文規定，
 但搜索行為既然是對人民之基本權利有所侵
 害，故仍應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要件，諸如法
 律保留原則以及比例原則等是。而刑事訴訟
 法對於搜索要件的規定亦需符合憲法第23條
 之意旨，乃屬當然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行政檢查
除了為刑事訴追的目的而進行的刑事搜索之

 外，行政機關為了獲取相關資訊，經常進入
 人民的居所，甚至主要是「營業場所」裡面
 進行蒐集資料的活動，這就是所謂的「行政
 檢查」。行政檢查可分為「強制性」與「任
 意性」兩種，後者經過人民的自願配合，故
 無問題；但前者卻係經由「施壓」得來，所
 以要件當然需要比較嚴格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強制性的行政檢查又可區分為「間接強制」
 與「直接強制」，前者主要是以科處罰鍰的
 方式，要求被檢查者屈服；後者則係行政機
 關以「武力」或「實質強制力」直接實現其
 行政檢查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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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行政檢查，特別是具有強制性的行政檢查，
 由於對於人民的干預較大，故須有比較嚴格
 的要件限制。我國由於法律並不要求行政檢
 查需有「搜索票」的要件，而且行政檢查的
 事後救濟又經常無濟於事，所以嚴格的要件
 限制自然必須落在「檢查的發動要件與程序
 」上，做詳細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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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後來通過的警察職權行使法，遵照釋字第535
 號意旨，規定各類行政檢查的要件，落實「檢
 查的發動要件與程序」必須嚴格規定的要求。

其他對於居住自由的限制，例如戒嚴法第11條
 規定：「戒嚴地區最高總司令對所轄地區內之
 住宅，認為情形可疑者，得實施檢查。」這種
 無需搜索票，而又讓軍方進入民宅搜索，這當
 然對於人民的居住自由產生極大的危害。不

 過，這當然是因為軍事戰爭的目的，所為的不
 得已行為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美國憲法增補條文第3條亦規定，軍隊「在
 平時」不得未經同意而駐紮於民房，但在「
 戰時」則可基於法律規定為之。其它例如，
 發生天災、衛生或公共安全出現危害情形，
 則依照「即時強制」之規定，可以進入民宅
 住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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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第26條
警察因人民之生命、身體、財產有迫切之危

 害，非進入不能救護時，得進入住宅、建築
 物或其他處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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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第28條
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行危害公共安全、公共

 秩序或個人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或財產
 之行為或事實狀況，得行使本法規定之職權
 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。

警察依前項規定，行使職權或採取措施，以
 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不能即時制止或排
 除者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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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遷徙自由指人民概括的享有行動自由的權利
 。可在國內甚至國外自由的行動，例如搬家
 或旅行等。國家承認遷徙自由等於是降低國
 家對人民的控制力，在國內遷徙的部份，若
 人民對某地方政府不滿，即可遷往他縣市居
 住；在國外遷徙方面，若人民不認同該國，
 則將會出現「移民」的行為以表示抗議。

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

 
對於遷徙自由之限制亦需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要

 件。


 
國內限制

1.

 
刑事目的：對於犯罪服刑者，自可限制其活動範

 圍。
2.

 
國防或軍事目的：戒嚴法第11條即規定，戒嚴地

 區司令官得禁止人民進入戒嚴地區。
3.

 
為保護他人權利：破產法第69條規定，非經法院

 許可，宣告破產之人不得離開住居地。
4.

 
為其他公共利益：消防法規定，消防人員得禁止

 人員進入火警場所及其範圍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
 

國外限制
1.

 
移民：我國對於移民並無特別的限制，僅

 須符合一般對於「出境」要件的規定即
 可。

2.

 
役男出國：為防止人民藉由出國逃避兵

 役。釋字443號。
3.

 
護照申請：護照條例規定，外交部可以禁

 止人民前往某些地區而不發予護照。
4.

 
其他出境限制：欠稅

5.

 
返國之限制：國民除非移民，否則均有回

 國的權利。不論當初出國是否合法，或有
 無護照，都應讓其回國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憲法第11條規定：「人民有言論、講學、著作及
 出版之自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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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雙軌理論
雙軌理論將政府的管制措施區分為「針對言論內

 容之限制」以及「非針對言論內容之限制」。之
 所以如此區分是因為國家保障言論自由的主要目
 的，就是要防止政府基於言論所表現出來的觀點
 或思想而禁止該言論的表達。亦即民主國家不應
 該基於「家長主義」的管制心態而告訴人民什麼
 是對的，什麼是不好的。

因此對於言論「內容」限制的審查會較「非」針
 對言論「內容」限制的審查更為嚴格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指政府的管制措施，明文限制某一類型之內
 容或觀點。例如政府規定禁止主張共產主義
 、禁止主張台獨思想等。而釋憲機關在審查
 政府限制言論「內容本身」的管制措施時，
 首先應該判斷該言論的內容到底屬於「高價
 值」言論還是「低價值」言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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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例如「政治性言論」，法院將採取「嚴格審
 查標準」加以審查。例如：「焚燒國旗案」
 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即認為「禁止焚燒國旗
 」之法律本身就是在維持某項「政治圖騰」
 並且不准人民「反政府」，故而判定該等法
 律違憲。

我國釋字第445號認為集會遊行法禁止人民
 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的言論，係違反憲
 法所保障的言論自由，故宣告該等法律違憲
 。

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例如「誹謗言論」、「仇恨言論」、「猥褻言論
 」、「商業言論」等。當法院在碰到針對低價值
 言論內容本身限制之管制措施時，並「非」採取
 「合理審查標準」，而是採取「類型化」之「利
 益衡量」方式加以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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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
 

非內容限制雖然並非「直接」控制言論內容
 本身，然而，由於其管制言論表達的「方式
 」，因此，亦會「附帶的」影響到言論內容
 的本身，所以司法部門當然不能忽略。對於
 非內容限制的管制措施，並無統一的審查標
 準，不過仍可區分為下列兩種類型：

1. 時間、地點、方式之限制
2. 象徵性言論的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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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
 

係指一個對於言論表達「時間、地點、方式」
 的限制措施，必須符合下列要件，方為合憲。

1. 不涉及言論表達的內容
2. 可增進實質的政府利益
3. 尚有其他管道供該言論表達使用


 
美國法院及我國大法官釋字第445號解釋即認

 為「集會遊行」的「事前申請許可」制屬於對
 言論表達「時間、地點、方式」的限制措施，
 並不違憲。不過釋字第445號完全委諸「立法

 裁量」而非如美國法院般採用利益衡量的模式
 ，似有過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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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

 
主要適用於人民表達一定的觀念，但卻非以言詞、

 海報等表現，而是以「行為」或「動作」表達之。
 例如用剪刀將護照剪掉，如果政府係針對該「行為
 」所加以限制時，法院即採取下列步驟檢驗其合憲
 性：

1. 政府的限制權力乃憲法所賦予
2. 該限制措施可以增進「重要」或「實質」的政府利

 益
3. 所增進的利益並「非」是為了要壓抑「該言論本身

 」
4. 該項限制措施對於言論自由所造成的「附帶限制」

 並不超過為了追求政府利益的必要限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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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美國對於此一類型的案例，最主要是「焚燒徵兵
 卡」的案例。該案當事人焚燒其徵兵卡以宣示其
 反戰的決心，不過遭到政府的逮捕。美國聯邦最
 高法院以上述審查基準來審查，最後認定該項法
 律並未過度侵害言論自由而合憲。

近年來對於「時間、地點、方式」的限制與「象
 徵性言論」的限制，兩項的審查基準有漸漸合一
 的趨勢。大體而言，該「非針對」言論內容本身
 限制的審查基準仍舊是採取「利益衡量」的方法
 ，而審查強度維持在約略「中度審查基準」的強
 度上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係指各種類型的言論之間，並非全然受到憲法
 同等的保護，而應區分為「高價值」言論與「
 低價值」言論。

針對高價值言論之限制，司法者採用「嚴格審
 查標準」，有時亦會搭配其他的審查模式，例
 如高價值言論當中的「反政府言論」（此亦屬
 政治性言論）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適用「明顯
 而立即的危險」來審查；而針對低價值言論的
 限制，司法者則採取「類型化」之「利益衡量
 」的審查模式。也就是針對言論內容的不同而
 適用不同的審查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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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一般而言，不同的言論內容除了適用不同的審查
 基準之外，更會搭配其他的審查模式。例如針對
 低價值言論當中的「誹謗性言論」，美國聯邦最
 高法院適用「真實惡意」原則則為適例。

我國大法官亦針對言論「價值」的不同，而異其
 審查標準。例如釋字第414號及577號有關於「商
 業性言論」以及釋字第407號有關「猥褻性言論」
 ，大法官皆將上述兩種言論列為較低價值的言論

 ，故不受較嚴密的保護，國家自可對之嚴格控制
 。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不論是雙階理論或是雙軌理論，都是以「事
 後管制」作為前提。

在世界各國中，對於言論的「事前管制」所
 採取的態度，皆是相當嚴格。若出現對於言
 論事前管制的國家行為，司法者都會予以嚴
 格審查。換言之，事前限制基本上是「原則
 禁止」。最常見的事前限制主要發生在，電
 影上映前事前送新聞局審查、或是書籍在出
 版前需要經過政府許可。簡言之，證照制度
 或是許可制度都是一種事前限制。

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
 

對於事前管制之所以如此嚴格，主要是基於以
 下理由：

1. 尚未表達的言論實在是難以斷定其後果，若採
 取事前管制則屬單純臆測而流於恣意；

2. 由政府事前審查將不符合前述「觀念自由市場
 」所表彰的價值；

3. 事前限制將阻礙人民獲得資訊，影響人民做出
 正確的判斷；

4. 言論所造成的危機應該用「更多的」言論去「
 治療」而非「強行禁止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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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
 

程序面
1. 需提供被限制者迅速的司法救濟機會；
2. 政府必須就事前管制的必要性負舉證責任；
3. 必須給予被限制者陳述意見以及言詞辯論的

 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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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
 

實體面


 
若該言論將會造成「直接、立即且不可彌補

 的損害」時，政府即可對於該言論採取事前
 限制。以下三種言論在美國即被認定將造成
 直接、立即且不可彌補的損害：

1.戰爭期間洩露軍事機密；
2.猥褻出版品的散布；
3.煽惑他人以武力或暴力推翻合法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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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憲法第13條規定：「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
 由」。

所謂的宗教自由，包含「信仰自由」、「宗
 教行為自由」以及「宗教結社自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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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信仰自由係指個人對於「信不信教」、「信
 哪一個宗教」，以及「是否變更信仰的宗

 教」具有決定權。
信仰自由是屬於個人「內心」的自由，國家

 絕對不得侵犯。國家不得強制個人做違反其
 信仰的行為，國家亦不得因為不信仰哪一個
 宗教而給予其不利的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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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宗教行為自由係指有關信仰的事項，得由個人單
 獨或與他人共同進行宗教儀式的自由。我國私立
 學校法規定，私立學校不得強迫學生參加任何宗
 教儀式。此種規定到底是對於宗教的保障，抑或
 是限制？若將私立學校當做委託行使公權力的

 「行政機關」而將教育事項當作是公權力的事
 項，那麼強制學生參予宗教儀式確屬不當。但若

 將私立學校單純的當作私人，則該規定反而會妨
 礙私人推廣宗教的自由，蓋學生在入學時，即應
 知道該學校是否為教會學校而選擇就讀與否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宗教結社自由係指宣傳特定的宗教，以及共
 同實行宗教行為為目的，而結合為團體的自
 由。在此部分，宗教自由會結合結社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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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
 

直接限制


 

一般認為，信仰自由是絕對性的而不能受到任
 何限制。不過宗教「行為」卻是可以受到限

 制。所以如果直接對某一宗教的教義或宗旨加
 以禁止或限制，此種管制措施應受到違憲的指
 摘。


 

對於宗教「教義」的限制就有如對言論「內容
 本身」的限制而應受較嚴格的審查；但對於宗
 教「行為」的限制就有如對言論表達的「方

 式」做限制，雖可能會「附帶的」影響或限制
 到宗教本身，但審查密度卻可以降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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附帶管制

宗教自由的限制方面，最大的爭議在於國家一般
 性的管制行為，如果與宗教的教亦有所牴觸，則
 教徒可否主張宗教自由而免於管制？例如某一宗
 教允許「一夫多妻」，但「一夫多妻」卻與我國
 民法之規定以及公序良俗相牴觸，則法律是否應
 該網開一面？又如耶和華見證人教派，其教義主
 張「和平、反戰」，故其信徒拒絕服兵役而被處
 罰，則法律是否應該允許？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嚴格審查說

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指出，首先應判斷該系爭
 法令對於宗教是否造成「附帶負擔」？若答
 案為肯定，則應檢驗該項管制措施是否能達
 到國家的「迫切利益」？若否定，則該宗教
 行為能豁免於國家法令的管制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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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
 

推定合憲說


 
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1990年代變更見解，

 原則上否定宗教行為可以豁免於一般法令
 的規定。只有在以下兩種情形下，國家的
 管制才可以被認為「侵害宗教自由」。

1. 禁止教徒基於宗教理由而為的行為。
2. 管制原因乃針對信徒的行為所表現的宗教

 信仰。例如，禁止向主教跪拜、禁止陳列
 神明雕像。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



這項判決遭到批評，因為宗教自由就是要保
 障特殊的信仰活動，尤其是所謂的「異

 教」。若依據前述見解，則宗教自由將不具
 任何特殊性，而不過是平等保護或表現自由
 的運用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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